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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8日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

月8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苑南路2233号深圳湾1号T1座21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嵇敏先生。

6、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总计204人，代表股份106,323,137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382%。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

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

东）201人，代表股份9,564,6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29%。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3人，代表股份96,758,481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4.5253%。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01人，代

表股份9,564,65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29%。

4、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通过现场及腾讯会议方式出席了本次

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及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审议《关于为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06,278,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6%；

反对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2%；弃权24,701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9,519,5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9.5285%；反对2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2133%； 弃权24,70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583%。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委派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宇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668

证券简称：

TCL

智家 公告编号：

2026-027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15:30

（二）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南头镇南头大道中59号2楼A1（公司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四）召集人：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彭攀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1人，代表股份564,559,56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2.0758%。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100股， 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30人，代表股份564,559,46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2.0758%。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0人，代表股份20,454,33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88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29人，代表股份20,454,23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8867%。

（三）公司部分董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其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3,001,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40%；

反对1,416,6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9%； 弃权141,32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8,896,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2.3832%；反对1,416,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6.9259%；弃权141,32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0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3,450,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35%；

反对978,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3%；弃权130,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9,344,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4.5758%；反对978,5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842%；弃权130,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400%。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喻紫荆、郭绮琳。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汉坤（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TCL智慧家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八日

证券代码：

603162

证券简称：海通发展 公告编号：

2026-036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6年5月6日、5月7日、

5月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询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

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6日、5月7日、5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 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

2026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343,344,275.83元，同比增长66.6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10,396,376.93元，同比增长211.0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17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

一季度报告》。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询问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在

指定媒体上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外， 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宜；不

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

重大交易类事项、业务重组、股份回购、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

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存在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及市场传

闻，也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

情况。

三、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于2026年5月6日、5月7日、5月8日连续3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

超过20%，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不存在其他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福建海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603137

证券简称：恒尚节能 公告编号：

2026-022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通知的更正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会有关情况

1.原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2.原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5月13日

3.原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137 恒尚节能 2026/5/7

二、更正补充事项涉及的具体内容和原因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3日披露了《恒尚

节能：关于召开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0），经事后核查发现原通

知中部分内容需要更正补充，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本公司深表歉意。现将相关内容更

正补充如下：

更正补充前：

二、会议审议事项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5、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不涉及

更正补充后：

二、会议审议事项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以上全部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6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周祖伟、周祖庆、荣月红

三、除了上述更正补充事项外，于 2026年4月23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更正补充后股东会的有关情况。

1.现场股东会召开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5月13日 14点45分

召开地点：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鹅湖镇通湖路8号1楼会议室

2.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5月13日

至2026年5月1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

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3.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4.股东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2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4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

5 《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

6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

7 《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特此公告。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苏恒尚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5月13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2 《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4 《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5 《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6 《关于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7 《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

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3536

证券简称：惠发食品 公告编号：

2026-027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诸城市舜德路159号公司办公楼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2,884,59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1.3397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29日），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总股本242,380,780股，其中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为3,025,000

股，因回购的股份没有表决权，故此次股东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39,355,780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因董事长惠增玉先生不能参加会议，公司过半数董事

共同推举董事魏学军先生主持会议， 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

决，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

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列席5人，董事长惠增玉先生因故不能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703,276 99.8524 115,600 0.0940 65,720 0.0536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703,276 99.8524 115,600 0.0940 65,720 0.0536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637,176 99.7986 205,340 0.1670 42,080 0.0344

4、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700,476 99.8501 118,100 0.0961 66,020 0.053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167,040 90.9733 126,200 5.2979 88,820 3.7288

关联股东山东惠发投资有限公司、惠增玉、魏学军回避表决。

6、议案名称：关于制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691,076 99.8425 125,000 0.1017 68,520 0.0558

7、议案名称：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22,687,276 99.8394 149,900 0.1219 47,420 0.038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3

关于2025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

议案

1,977,

540

88.8798

205,

340

9.2289

42,

080

1.8913

4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040,

840

91.7247

118,

100

5.3079

66,

020

2.9674

5

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执行

情况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2,009,

940

90.3360

126,

200

5.6720

88,

820

3.9920

6

关于制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2,031,

440

91.3023

125,

000

5.6180

68,

520

3.0797

7

关于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2,027,

640

91.1315

149,

900

6.7371

47,

420

2.13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特别决议议案：无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3、4、5、6、7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及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议案5，关联股东山东

惠发投资有限公司、惠增玉、魏学军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高朋（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百新、房盖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

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山东惠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

2026-041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会审议：是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是否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本次增加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由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

司（以下简称“子公司” ）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要确定，并严格遵循自愿、公平、诚信原则，不会损害公司

及非关联股东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2025年12月30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对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

额度进行预计。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6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02）。

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加与控股股东及其

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对公司及子公司增加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2026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进行预计。 董事会审议时，关联董事陈易一先生、沈新文先生对上述议案进行了回

避表决。 此外，上述议案尚需提交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东会上予以回避表决。

本次增加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由全

体独立董事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全体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增加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属于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正常、合理的交易行为，相

关关联交易在不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下进行，且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同意将相关议案提

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二）本次预计增加的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6年度原

预计金额

新增

预计金额

调整后

2026年度

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产

品、 商品和能源动力，以

及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和服务

内蒙古蒙牛

乳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下属

公司

28,071.77 45,707.69 73,779.46 21.61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

品，接受关联人委托代为

销售其商品，以及向关联

人提供服务

1,620.30 5,600.00 7,220.30 0.98

注：2026年度预计金额=2025年及之前所签署合同（2-3年期）在2026年预计执行金额+2026年预

计新签合同（1-3年期）总金额。

本次公司拟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主要系基于公司与控股股东供应链协同深化等

原因所致。

上述关联交易额度，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业务需要， 在同一控制下的不同关联方之间内部调剂使用

（包括不同关联交易类别之间的调剂）。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内蒙蒙牛” ）

1.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名称 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100701465425Y

成立时间 1999年8月18日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盛乐经济园区

法定代表人 高飞

注册资本（万元） 150,429.087

主营业务

许可项目：乳制品生产；食品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动

物饲养；饮料生产；食品销售；旅游业务；餐饮服务（不产

生油烟、异味、废气）。（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

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食品添加剂销售；

食用农产品初加工；蔬菜种植（除中国稀有和特有的珍

贵优良品种）；水果种植（除中国稀有和特有的珍贵优

良品种）；进出口代理；企业总部管理；市场调查（不含

涉外调查）；市场营销策划；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物业管理；租赁服务（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知识

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外）；凭总公司授权开展经

营活动；游览景区管理；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

的教育培训活动）；财务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1、China�Dairy�(Mauritius)�Limited�[中国乳业（毛里

求斯）有限公司]持有内蒙蒙牛91.0044%股份。

2、China�Mengniu�Dairy�Company�Limited� [中

国蒙牛乳业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股票简称：蒙牛乳

业，股票代码：2319.HK]持有内蒙蒙牛8.9953%股份。

截至2025年12月31日

主要财务数据（万元）

资产总额 8,775,077.01

负债总额 3,108,367.35

净资产 5,666,709.66

营业收入 7,448,275.16

净利润 343,366.90

资产负债率 35.42%

影响关联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

仲裁事项）等

无

2.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内蒙蒙牛为公司控股股东。

3.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内蒙蒙牛经营情况正常，从过往实际履约情况分析，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本年度关联交易主要涉及向关联人购买原材料、产品、商品和能源动力，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

务和服务，以及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向关联人提供服务等。 上述预计的关联交易为公司及其子公司

日常经营活动，其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准，恪守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经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不会

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开展上述日常关联交易，有助于日常经营业务的开展和执行，符合正常生产

经营需要。 上述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在不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下进行，相关关联交易的执

行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600882

证券简称：妙可蓝多 公告编号：

2026-042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年度股东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会有关情况

1.股东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5年年度股东会

2.股东会召开日期：2026年5月18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00882 妙可蓝多 2026/5/11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内蒙古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6年4月28日公告了股东会召开通知， 单独持有公司37.77%股份的股东内蒙古蒙牛乳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2026年5月8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会召集人。 股东会召集人按照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关于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增加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41）。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6年4月28日公告的原股东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6年5月18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路1398号金台大厦4楼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6年5月18日

至2026年5月18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

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

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3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

4 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

5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

6 关于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7

关于增加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

案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2026年3月23日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6年4月24日第十二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26年5月8日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分别于2026年3月25日、

2026年4月28日和2026年5月9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后续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股东会会议资料。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6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3、议案4、议案5、议案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4、议案7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柴琇、吉林省东秀商贸有限公司需回避议案4；内蒙古蒙牛乳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需回避议案7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上海妙可蓝多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6年5月18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3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4 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5 关于使用公积金弥补亏损的议案

6 关于拟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7

关于增加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额度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002159

证券简称：三特索道 公告编号：

2026-12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和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8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一9:25、9:30一11:30、13:00一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8日9:15一15:00期间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关山一路特1号光谷软件园D1栋一楼会议

室。

3、召开方式：会议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26年4月29日（星期三）。

6、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周爱强先生因公出差请假无法出席，公司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

王栎栎先生主持。

7、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7人，代表股份51,668,4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141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42,144,6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77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5人，代表股份9,523,8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5.3716％。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人，代表股份9,523,85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5.3716％。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

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5人， 代表股份9,523,85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716％。

3．公司部分董事出席了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及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

师列席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提案做出表决：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51,623,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5％；

反对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6％；弃权18,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78,6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5254%；反对2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856%；弃权1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0%。

2、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51,625,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8％；

反对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7％；弃权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80,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5485%；反对3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780%；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5%。

3、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51,623,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25％；

反对3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9％；弃权7,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478,6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5254%；反对38,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4011%；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5%。

4、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1,524,6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217％；

反对1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5％；弃权9,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380,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4901%；反对1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133%；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6%。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5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和2026年度薪酬发

放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51,520,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2%；

反对1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05%；弃权13,6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3%。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9,375,6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4439%；反对13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4133%；弃权13,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经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律师鲁黎、王毅验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9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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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

2026-36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财务总监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财务总监辞职情况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董事、总裁兼财务总

监高波先生的关于财务总监的书面辞职报告。 因工作调整，高波先生申请辞去财务总监职

务，辞职后仍担任董事、总裁职务。 高波先生的辞职申请自董事会收到辞职报告之日起生

效。 公司董事会对高波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高波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1,750股（为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其他承诺事项，其所持股份将继续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聘任财务总监的情况

为保证公司经营工作顺利开展， 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经总裁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

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韩曙宁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备查文件

1、高波先生提交的《辞职报告》；

2、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纪要；

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附件：个人简历

韩曙宁，男，1981年出生，本科学历，中级会计师。 先后在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

司担任财务经理、益海嘉里集团担任华东区财务总经理职务。 2022年8月入职公司担任财

务副总经理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韩曙宁先生持有公司股份3,000股（为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其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韩曙宁先生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

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经

查询，韩曙宁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章

程》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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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6

年5月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并于2026年5月6日以邮件、 短信等方式通知全体董

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名，实到9名，其中，邓颖忠先生、独立董事何国铨先生、葛光锐女士、

徐井宏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所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由董事长杨裕钊先

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投票表决，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

监的议案》。

鉴于高波先生申请辞去财务总监职务，为保证公司经营工作顺利开展，经总裁提名，董

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核，董事会同意聘任韩曙宁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

内容详见公司在选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财务总监变更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6-36）。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纪要；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纪要。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8日


